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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人民政府

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

规划1H041、1H042、1H044、1H045、

1H046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批复

县自然资源局：

    《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41、1H042、1H044、1H045、1H046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请示》（盈自然资请〔2023〕224号）收悉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1H041号地块用地性质不做调整，仍然为二类居住用地；1H042号地块用地性质由公园绿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及商业（可兼容住宅）用地；1H044号地块部分用地性质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公园绿地，剩余部分仍然为二类居住用地；1H045号地块用地性质由公园绿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及商业（可兼容住宅）用地；1H046号地块部分用地性质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（可兼容住宅）用地，剩余部分仍然为二类居住用地。
请你单位接文后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依规按照流程办理。
附件：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41、1H042、1H044、1H045、1H046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请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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